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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92003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义招标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6-005 

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权益变动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，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义招

标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，仍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新集团”），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广东省粤新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新资产”）变更为广新集团。 

●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“第六章 免除

发出要约”的情形，广新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受让粤新资产所持有的国义

招标股份。 

●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已取得广新集团书面批复，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程序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 

一、本次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

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于 1 月 27 日收到粤新资产的通知，广新集团已下发

《关于粤新资产所持国义招标股权无偿划转至广新集团的批复》（粤广新运管

函〔2026〕1 号），同意控股股东粤新资产将其持有的公司 49,852,000 股股份

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32.409%）无偿划转至广新集团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无偿划

转”）。双方已就前述事项签署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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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，广新集团将持有公司 49,852,000 股股份（占公司总

股本的 32.409%），粤新资产不再持有公司股份。公司控股股东由粤新资产变

更为广新集团，实际控制人仍为广新集团。 

二、本次无偿划转各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划出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广东省粤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李祥明 

成立日期 2012 年 3 月 9 日 

注册资本 154,992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 66 号 801 室 

经营范围 

资产收购，资产重组，资产经营，接受委托管理和处置资产，

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；物业出租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592127303M 

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主要股东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% 

（二）划入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刘志鸿 

成立日期 2000 年 9 月 6 日 

注册资本 5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1601 房 

经营范围 

股权管理；股权投资；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新材料（合

金材料及型材、功能薄膜与复合材料、电子基材板、动力电池

材料），生物医药（化学药、生物药），食品（调味品、添加

剂）；数字创意，融合服务；高端装备制造；信息技术服务；

电子商务运营；现代农业开发、投资、管理；国际贸易、国内

贸易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；物业租赁与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5063471N 

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主要股东 广东省人民政府持股 90.00%，广东省财政厅持股 10.00% 

三、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》主要内容 

广新集团和粤新资产已就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签署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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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甲方（划入方）：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划出方）：广东省粤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甲乙双方就乙方所持国义招标 32.409%股份（49,852,000 股）无偿划转至甲

方事宜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 

（一）划转方式、数额及划转基准日 

划出、划入双方同意，本次股份划转的性质为无偿划转。 

划出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国义招标 32.409%股份无偿划转给划入方，划入

方同意接受该股份。 

截至 2024 年底，国义招标资产总额 8.84 亿元，负债总额 3.44 亿元，净资

产 5.40 亿元。 

划出、划入双方确定此次股份划转的基准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以被划

转方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作为划转依据。 

（二）被划转方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

本次股权无偿划转，不涉及被划转方职工分流安置问题。 

（三）被划转方债权、债务及或有负债处理方案 

本次股权无偿划转，不涉及被划转方债权、债务（含或有负债）变动。 

（四）协议生效 

本协议经划出、划入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四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广新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

粤新资产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 49,852,000 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

32.409%）。广新集团持有粤新资产 100%的股权，由此，广新集团通过粤新资

产实际控制公司 32.409%的股权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图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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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广新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49,852,000 股股份，占上市

公司总股本的 32.409%。粤新资产不再持有公司股份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广

新集团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，仍为广新集团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

人股权关系图如下： 

 

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

1.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。 

2. 本次无偿划转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“第六章 免除发出要约”

的情形，广新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受让粤新资产所持有的国义招标股份。 

3. 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针对本次无偿划转事项，信

息披露义务人广新集团编制了《收购报告书》及其摘要，信息披露义务人粤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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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编制了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bse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4.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

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本次无偿划转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程序，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，及时

披露进展情况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 广新集团下发的《关于粤新资产所持国义招标股权无偿划转至广新集团

的批复》（粤广新运管函〔2026〕1 号）； 

2. 广新集团与粤新资产签署的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 

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1 月 29 日 

 


